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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厦门市湖
里区江头街道办事处针对
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
反《福建省消防条例》的违
法行为，开出了首张街道
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
的消防执法罚单。

日前，湖里区江头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
和湖里区消防救援大队执
法人员在开展消防联合执
法的过程中，在湖里区后
埔社一处出租房发现，住
户徐某在房屋一层安全出
口处违规停放电动自行
车，执法人员指出后，他拒
不改正，存在在禁止停放
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消
防违法行为，违反《福建省
消防条例》第三十条第三
款之规定。

街道执法人员立即收
集违法事实相关证据，对违
法行为采取行政处罚立案
措施，开出了新修订的《福
建省消防条例》实施后，厦
门市首张街道针对电动自

海都讯（记者 柳小玲
文/图） 近日，泉州鲤城
区城管局对辖区一家企
业存在的生活垃圾混收
混 运 现 象 进 行 依 法 处
罚，罚款 1万元。记者获
悉，这是泉州市开出的
首张生活垃圾混收混运
罚单。

在生活垃圾处理前
端，市民按规范将其他垃
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投入生活垃圾
分类亭内相应的桶中。
然而，在收运环节，不乏
保洁企业不加区别地用

一辆运输车混收多样垃
圾，导致泉州生活垃圾分
类效果打了折扣。

据介绍，9月中旬，鲤
城区城管局执法组在日
常巡查时发现，在新门菜
市场垃圾收运现场，一家
企业在用大件垃圾运输
车收运其他垃圾时存在
不规范操作行为。经取
证、笔录、书面告知等程
序，鲤城区城管局对其作
出处罚。“根据《城市生活
垃圾管理办法》第二十
条、《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办法》第四十五条，以及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在
泉州市开展相对集中行
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等
规定，该公司被责令改正
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万
元。”鲤城区城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道。

据悉，今年来，鲤城
区对餐厨垃圾混运开展
常态化执法，截至目前，
已开展执法行动11次，下
发整改通知书20余份，暂
扣不规范泔水桶 6个，抓
获4辆非法收集餐厨垃圾
转运车辆，有效规范了餐
厨垃圾收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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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日生效的《福建省消防条例》针对电动
自行车的停放、充电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其中，《福
建省消防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电动自行车和电
动摩托车应当在单位、住宅区的指定区域停放。禁止在
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地下汽车停车
位停放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

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将面临何种行政处罚？《福建
省消防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
三款规定，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地
下汽车停车位停放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携带电动
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进入电梯轿厢，或者私拉
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充电
的，由消防救援机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
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对
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一
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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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城管部门对餐厨垃圾混运开展常态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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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违规停放的消防执法罚单，给予该违法行为人罚款人
民币200元的行政处罚。


